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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

2025-090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广东辖区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监管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价值领航

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

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高管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768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公告编号：临

2025-050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至9月24日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问题提前发

送至邮箱yuef600768@163.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2日发布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5日上午10:00-11:00举行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上午10:00-11:00

2、会议召开地点：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魏会兵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令吉先生

独立董事：杨光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5日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中证路演中心（https:

//www.cs.com.cn/roadshow/），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2、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至9月24日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问题提前

发送至邮箱yuef600768@163.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岳峰

电话：0574-87410501

邮箱：yuef600768@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

cn/roadshow/）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

2025-055

债券代码：

255290.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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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255553.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0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办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茂通” 或“控股股东” ）持有瑞茂

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的股份数为554,443,

265股，占公司总股本1,086,627,464股的51.02%，郑州瑞茂通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424,

4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6.55%，占公司总股本的39.06%。

●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豫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豫辉” ）、万永兴先生、刘轶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688,371,836股，占公司总股本1,

086,627,464股的63.35%， 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544,750,

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9.14%。

●郑州瑞茂通和上海豫辉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了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提供增信

担保，目前上市公司子公司经营和资金情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于近日接到郑州瑞茂通和上海豫辉的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及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郑州瑞茂通

本次解质股份（股） 8,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4

解质时间 2025年9月15日

持股数量（股） 554,443,265

持股比例（%） 51.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16,4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32

股东名称 上海豫辉

本次解质股份（股） 21,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3

解质时间 2025年9月15日

持股数量（股） 89,285,714

持股比例（%） 8.2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8,1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27

本次解质押股份全部用于后续质押， 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授信提供增信担

保，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郑州瑞

茂通

是 8,000,000 否 否

2025 年 9

月15日

2026年9月

10日

郑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水支行

1.44 0.74

用于补充

上市公司

子公司流

动资金

上海豫

辉

否 21,000,000 否 否

2025年9

月15日

2026年9月

11日

郑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水支行

23.52 1.93

用于补充

上市公司

子公司流

动资金

合计 - 29,000,000 - - - - - 4.51 2.67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豫辉、万永兴先生、刘轶先生累

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郑州瑞

茂通

554,443,265 51.02 416,400,000 424,400,000 76.55 39.06 0 0 0 0

上海豫

辉

89,285,714 8.22 68,100,000 89,100,000 99.79 8.20 0 0 0 0

万永兴 31,250,000 2.88 31,250,000 31,250,000 100.00 2.88 0 0 0 0

刘轶 13,392,857 1.2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88,371,836 63.35 515,750,000 544,750,000 79.14 50.13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郑州瑞茂通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为163,9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29.56%，占公司总股本的15.08%，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136,430,000元；未来一年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数为424,4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6.55%，占公司总股本的39.06%，对

应的融资金额为1,922,428,000元。

郑州瑞茂通质押股份主要是为其自身或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授信提供的增信

担保，且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为上市公司

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授信提供的增信担保，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上质押

融资的还款来源为郑州瑞茂通或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流动资金等。

2、郑州瑞茂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3、以上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37

证券简称：中绿电 公告编号：

2025-070

债券代码：

148562

债券简称：

23

绿电

G1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

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2025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

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

7.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1,460,296,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66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19,109,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66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 代表股份41,187,2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0人，代表股份42,387,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5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41,187,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30％。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88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7％；反对

2,41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3％；弃权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7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65％；

反对2,413,2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32％； 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股份回购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54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6％；反对

2,74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94％；

反对2,74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08％；弃权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8％。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9,703,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45％；反对

10,57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9％；弃权2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793,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70％；

反对10,57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78％；弃权

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52％。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223,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01％；反对

10,049,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82％；弃权2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13,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337％；

反对10,049,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87％；弃权

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7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37

证券简称：中绿电 公告编号：

2025-071

债券代码：

148562

债券简称：

23

绿电

G1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8日、2025年9

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实施股份回购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184.28万

元且不高于人民币9,276.42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3.31元/股（含本数），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1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0）。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2025年9月17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贺昌杰

2.联系电话：（010）85727713

3.联系邮箱：cgeir@cge.cn

4.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5号院，100020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

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42

证券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

2025-075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

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30-17:

00。

届时公司总经理陈伟东先生、财务总监郑丽芳女士、董事会秘书杨逢先生、独立董

事黄伟坤先生将通过网络互动形式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049

证券简称：炬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4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2025年

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

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25-06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

2025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

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本公司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主办的2025年上海辖区

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s:

//rs.p5w.net/html/175611728073329.shtml)；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

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00-17:00。 届时本公司高管将在线就2025

半年度业绩、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经营状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886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4日（星期三）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网址https:

//eseb.cn/1rACwvfGtwc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元祖股份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元祖股份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

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09月24日（星期三）10:00-11:00在 “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4日（星期三）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 张乙涛，董事会秘书 周丹丹，财务负责人 刘政，独立董事 刁维仁，独立董事

周喆，独立董事 唐稼松（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4日 （星期三）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rACwvfGtwc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5年09月23日（星期三）17:00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

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021-59755678-6800

邮箱：gansoinfo@ganso.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 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067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7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证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的规范运作，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同意选举林常青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之

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林常青先生简历见附件。

林常青先生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林常青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将按照《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林常青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件：

林常青先生简历

林常青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1996年7月

至2001年4月就职于赛福尔集团公司， 从事企业管理和投资项目管理工作；2001年4月至

2004年11月担任爱威有限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2004年11月至2008年2月担任长沙怡

海置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08年2月至2009年12月担任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0年2月至2012年9月担任爱威有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2

年9月至2019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19年4月至2021

年10月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1年10月至今任爱威科技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常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4.29万股。林常青先生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88067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8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自愿性

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爱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威光学” ）

● 投资金额：爱威光学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600万元，占爱威光学注册资本的60%；长沙酷当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酷当” ）以知识产权出资400万元，占爱威光学注册资本的4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并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 本次设立爱威光学是基于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的布局， 爱威光学在经营过

程中面临着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市场开发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可能影响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基于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求， 公司与长沙酷当共同投资设立湖南

爱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威光学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

业执照。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实现公司关键光学技术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替代，提升公司

供应链安全与稳定性，强化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未

来经营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湖南爱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1,000_____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并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爱威光学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600万元，占

爱威光学注册资本的60%；长沙酷当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爱威光学注

册资本的40%。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湖南爱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30104MAEXU9F736

□ 不适用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茯苓路26号爱威医疗科技园3栋厂房101-410、411、412房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光学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研发；模具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所属行业 “C404�光学仪器制造”

2、投资人/股东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人/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出资/持股比例(%)

1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600 60

2 长沙酷当科技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400 40

合计 - 1,000 -

3、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公司设立董事会，选举丁建文、袁绘杰、付江勇为爱威光学董事会董事；丁建文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 公司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目的是突破高端医疗显微镜核心光学部件的技术供应壁垒， 实现关键

光学技术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替代，提升公司供应链安全与稳定性。通过融合爱威科技在

医学形态学检验领域的深厚应用洞察与合作伙伴领先的光学设计与制造技术， 爱威光学

将致力于开发性能卓越、定制化的医学显微镜模组，为爱威科技高端医学显微镜检验产品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成本优势，确保核心部件的持续迭代与优异品质，为市场带来更

具价值的临床检验解决方案。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是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生产

经营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爱威光学刚刚设立，相关业务尚未开展，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取决于其后续具体经营情况。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爱威光学将被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爱威光学是基于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求， 但其在经营过

程中面临着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市场开发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可能影响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

公司将密切关注爱威光学的经营情况，建立健全其内部控制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加强风险防控，促使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其可能面临

的各项风险，促使其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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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45） 已于2025年8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27号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荣建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8、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0人， 代表股份94,552,66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1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计2人，代表股份93,202,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763%；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1,350,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8％。

9、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9人，代表股份1,855,2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份5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68人，代表股份1,350,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8％。

10、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4,514,0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35,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该事项属于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193％； 反对3,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1％；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6％。

2、《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4,486,6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62,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8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4424％；反对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1％；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王欣律师和周弘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